附件2：

参 展 费 用 表
	各项参展费用
	单 位
	金   额

	
	
	（人民币）

	一、摊位费（9平方米标准展位）
	每展位
	32,000元(双开口加收2000元)
宝安区企业摊位费减半后实收16,000元(此费用仍可申请中小企业补贴)

	二、报名费

	每单位
	2000元

	三、综合服务费（含邀请函、签证及函电等费用）
	每人
	2000元

	五、参展人员展期生活费（含参展期间食宿、往返国际机票、城市间交通费、机场税、境外意外险等），全程人员行程待定。
	每人
	人民币:26,000人



	五、展品运费及清关费（不含税金）

	每立方米
	收费标准另行通知


注：1、凡已经确认报名参展企业，若发生人员拒签现象，所交纳的展位费不予退还。

2、展品运费计算方法：不足1立方米，按1立方米计算，超过1立方米不足1.5立方米按1.5立方米计算，如此类推。

3、宝安区所属企业报名参展请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.

